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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安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学生课堂考

勤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党支部，系、室、中心：

《安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学生课堂考勤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

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共安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委员会

2016 年 9 月 19 日

院党字〔2016〕16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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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学生课堂考勤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维护课堂教学秩序，加强课堂教学管理，提

高课堂教学质量，建设优良学风、班风和考风，根据学校相关文

件精神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我院全体本科生课堂教学的考勤与管

理。

第二章 考勤组织

第三条 为加强学生责任意识、团队意识和互帮互助精神培

养，学院课堂考勤以小组为单位进行，每小组 4-6 人。

第四条 考勤由任课教师负责，每名任课教师配备 1-2 名学

生助教，学生助教由学院学生中共（预备）党员或主要学生干部

担任，协助任课教师做好考勤工作。

第五条 考勤时，每小组中抽查一名学生，该生出勤则小组

全部成员记为出勤，否则，记为缺勤。

第六条 对个别学习态度极不端正，拒不参加课堂教学的学

生，小组其他同学应第一时间向辅导员反应，学院将根据《安徽

农业大学学生管理规定》严肃处理，并单独进行考勤。

第七条 考勤一般在课前、课间和下课前进行，未到或早退

记为缺勤（迟到记为旷课 1 学时）。

第八条 考勤中，严禁为他人“代答到”，一经发现，记小

组同学缺勤 2 次。为杜绝此类现象发生，任课教师或学生助教要

通过查验学生证、身份证、校园卡等身份信息确认学生本人身份。

第九条 学生因病、因事需提前履行请假手续，并由学生本人

在班级辅导员处办理《园艺学院学生请销假审批单》（涂改无效）。

第十条 《园艺学院学生请销假审批单》由辅导员或学院分

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签字同意后，方为有效，否则，按缺勤

处理。请假后应按时销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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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缺勤学生处理

第十一条 为他人“代答到”的，一经查实，一律取消“代

答到”和“被答到”双方同学的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先进

个人、品学兼优毕业生等评选推荐资格，双方学生所在班级均不

予参加该学年先进班级、优秀团支部等先进集体的评比。

第十二条 课堂考勤与课程平时成绩紧密结合，由任课教师根

据考勤结果计入该门课程的课程成绩。所修课程旷课累计达到或

超过该门课程总学时 1/3 的学生，所修课程平时成绩以 0 分计。

第十三条 学生缺勤一次以旷课 2 学时计，学院根据学生旷课

学时数，给予以下处分：

（一）一学期旷课累计达 6 至 9 学时者，给予通报批评处分；

（二）一学期旷课累计达 10 至 19 学时者，给予警告处分；

（三）一学期旷课累计达 20 至 29 学时者，给予严重警告处

分；

（四）一学期旷课累计达 30 至 39 学时者，给予记过处分；

（五）一学期旷课累计达 40 至 49 学时者，给予留校察看处

分；

（六）一学期旷课累计达 50 学时以上者，给予退学处理；

第十四条 受处分学生处理：

（一）受通报批评以上（含通报批评，下同）处分的学生的

在综合素质测评中，学习态度以 0 分计，一律取消受处分学年优

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团员、三好学生等评选资格。

（二）受警告以上处分学生是学生会等学生组织学生干部的，

一律给予劝退处理；是各班级学生干部的，由班级辅导员从严处

理。

（三）受警告以上处分的学生一律取消受处分学年各类奖学

金、助学金评选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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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受严重警告以上处分的学生是中共预备党员的，一律

不予按期转正；是入党积极分子的，一年内不予发展为中共预备

党员。

（五）受记过以上处分的学生不予推荐为品学兼优毕业生、

免试硕士研究生。

学院办公室要及时学生处分情况上报相关职能部门，相关材

料要完整地归入学生本人档案。

第四章 辅导员工作要求

第十五条 辅导员要积极配合任课教师做好课堂考勤管理。

第十六条 辅导员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做好学生思想教育，

主动与学生家长保持联系和沟通。

第十七条 辅导员所带学生班级学生的出勤率作为年度考核

评优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园艺学院负责解释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实行。

安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办公室 2016年 9月 19日印发


